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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5846]陆地水文野外监测数据质量管控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16890][bookmark: _Toc9719509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2505][bookmark: _Toc12617][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4382]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陆地水文野外监测数据质量管控的基本要求、监测前期质量管控、监测过程质量管控、数据处理质量管控、数据审核与验收。
本文件适用于河流、湖泊、水库、沼泽等陆地水域水文要素（如水位、流量、降水量、蒸发量、水质等）野外监测数据的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涵盖基本水文站、专用水文站和实验水文站的监测工作。
[bookmark: _Toc7537][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838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97195092][bookmark: _Toc7490][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7673]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1221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 地面气象观测站
GB/T 50095  水文基本术语和符号标准(附条文说明)
GB 50179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SL/T 426  水量计量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SL 651  水文监测数据通信规约(附条文说明)
[bookmark: _Toc97195093][bookmark: _Toc11143][bookmark: _Toc21736][bookmark: _Toc28612][bookmark: _Toc18063]术语和定义
GB/T 5009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8481][bookmark: _Toc5316][bookmark: _Toc18955][bookmark: _Toc20220][bookmark: _Toc13410][bookmark: _Toc10258][bookmark: _Toc14843][bookmark: _Toc9949][bookmark: _Toc6073][bookmark: _Toc19450][bookmark: _Toc15595][bookmark: _Toc11047]
陆地水文野外监测 terrestrial hydrology field monitoring
在陆地范围内，通过人工或自动化设备，对地表水体（河流、湖泊、水库、沼泽等）、地下水体的水文要素及相关环境要素进行现场采集、记录的活动。
[bookmark: _Toc28912][bookmark: _Toc15874][bookmark: _Toc16545][bookmark: _Toc13739][bookmark: _Toc3744][bookmark: _Toc28171][bookmark: _Toc6407][bookmark: _Toc13682][bookmark: _Toc23660][bookmark: _Toc30783][bookmark: _Toc15835][bookmark: _Toc30986]
[bookmark: _Toc9173][bookmark: _Toc2032]监测数据质量 monitoring data quality
监测数据满足规定用途应具备的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时效性和可靠性的综合特性，是衡量监测数据实用价值的核心指标。
[bookmark: _Toc16767][bookmark: _Toc13289][bookmark: _Toc9318][bookmark: _Toc22593][bookmark: _Toc24883][bookmark: _Toc13145]
数据审核 data review
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进行检查、验证、修正的过程，分为现场审核、室内审核两个环节。
[bookmark: _Toc31131][bookmark: _Toc1854][bookmark: _Toc32623][bookmark: _Toc28054][bookmark: _Toc18321][bookmark: _Toc14826][bookmark: _Toc22737][bookmark: _Toc18262][bookmark: _Toc15067][bookmark: _Toc5014]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1935]总体原则
监测数据质量管控应遵循“预防为主、全程管控、分级负责、科学规范”的原则，覆盖监测活动全流程，数据应真实、准确、完整、可用。
[bookmark: _Toc26373]人员要求
4.2.1 监测人员应具备相应的水文监测专业知识和技能，经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掌握监测设备的操作方法和数据记录规范。
4.2.2 监测人员应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严禁伪造、篡改监测数据，如实记录监测过程中的各类信息（包括监测时间、地点、设备状态、环境条件等）。
4.2.3 监测人员应定期进行继续教育和技能培训，每年培训时长不少于8学时，内容包括监测技术更新、标准规范修订、设备操作提升等。
[bookmark: _Toc27184]设备要求
4.3.1 监测设备应符合SL 426的要求，其精度、量程、稳定性等指标应满足监测任务需求，具体精度要求见表1。
表1 监测设备精度要求
	监测要素
	设备类型
	精度要求

	水位
	浮子式水位计、压力式水位计
	±0.01m（量程≤10m）；±0.1%FS（量程>10m）

	流量
	流速仪、声学多普勒流量计
	相对误差≤±5%（常规监测）；≤±3%（精密监测）

	降水量
	翻斗式雨量计、虹吸式雨量计
	分辨率≤0.1mm，误差≤±4%（雨量≤10mm）；≤±2%（雨量＞10mm）

	蒸发量
	蒸发器、蒸发皿
	误差≤±0.1mm

	地下水水位
	测绳、地下水水位计
	±0.02m

	水质（pH值）
	pH计
	±0.02pH


4.3.2 监测设备应定期进行校准和检定，校准周期应符合表2的规定，未按规定校准或检定不合格的设备，严禁用于监测工作。
表2 监测设备校准周期要求
	设备类型
	校准周期

	水位计、流量计
	每年1次

	雨量计、蒸发器
	每6个月1次

	水质监测仪器（pH计、溶解氧仪等）
	每3个月1次

	地下水水位计
	每年1次


4.3.3 监测设备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日常维护包括清洁、检查、调试，及时排除设备故障，并建立设备维护档案，记录维护时间、维护内容、故障情况及处理结果。
[bookmark: _Toc16632]环境要求
4.4.1 地面气象观测站的监测环境应符合GB 31221的规定，观测场周边障碍物高度与观测场边缘的距离应大于障碍物高度的10倍以上。
4.4.2 监测过程中应记录环境条件（如气温、风速、天气状况等），当环境条件超出监测设备适用范围时，应暂停监测，并注明原因，待环境条件恢复后再继续监测。
[bookmark: _Toc3313]监测前期质量管控
[bookmark: _Toc9349]监测方案编制
5.1.1 监测前应编制详细的监测方案，明确监测目的、监测范围、监测要素、监测频次、监测方法、监测设备、人员配置、质量控制措施等内容。
5.1.2 监测方案中应明确监测数据的精度要求、完整性要求和一致性要求，结合监测对象的水文特征，确定异常数据的判断标准和处理流程。
5.1.3 监测方案应经技术审核合格后实施，审核内容包括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审核记录留存归档。
[bookmark: _Toc26109]监测站点布设
5.2.1 河流监测站点布设
河流监测站点布设要求如下：
a）干流监测站点间距宜为50km～100km，支流监测站点间距宜为30km～50km；
b）中小河流监测站点间距可根据流域面积调整，流域面积≤1000km²时，间距宜为10km～30km；
c）监测断面应选择在河道顺直、河床稳定、水流均匀、无急弯、无浅滩的河段。
5.2.2 地下水监测站点布设
地下水监测站点布设要求如下：
a）平原区每100km²～200km²布设1个监测点，山丘区每50km²～100km²布设1个监测点；
b）地下水开采集中区、地下水漏斗区等重点区域，监测点密度可提高至每50km²布设1个
c）监测井深度应根据含水层埋深确定，浅层地下水监测井深度宜为5m～20m，深层地下水监测井深度宜为20m～100m。
[bookmark: _Toc22762]设备准备与调试
5.3.1 监测前应根据监测方案选择合适的监测设备，检查设备的外观、性能、量程等，设备应符合监测要求，设备合格证、校准证书等资料齐全。
5.3.2 对监测设备进行现场调试，包括设备安装、参数设置、数据采集测试等，设备应运行正常，数据采集准确、稳定。
5.3.3 对于自动化监测设备，应测试数据传输功能，数据传输成功率应不低于98%。
[bookmark: _Toc10832]监测过程质量管控
[bookmark: _Toc1799]现场采集质量管控
6.1.1 水位监测
水位监测要求如下：
a）人工监测时，读数精确至0.01m，每天监测1～2次，洪水期每1～6小时监测1次，监测数据应与水位计记录数据核对，偏差不应超过0.02m；
b）自动化监测时，采样频次宜为10～30分钟1次，数据记录精确至0.01m。
6.1.2 流量监测
按照GB 50179的要求进行，采用流速仪法时，测速垂线数量不少于5条，每条垂线上测速点数量根据水深确定，流量计算误差不应超过±5%。
6.1.4 降水量监测
降水量监测要求如下：
a）雨量计应安装在空旷、无遮挡的位置，高度距地面1.2m～1.5m，人工监测时，每天8时、20时各监测1次，记录精确至0.1mm；
b）自动化监测时，采样频次为1分钟1次，数据累计后记录。
6.1.5 地下水水位监测
监测时应待水位稳定后再读数，读数精确至0.01m，每月监测1～2次，地下水开采期每5～10天监测1次，监测数据应记录监测井的井口高程，便于换算地下水位埋深。
6.1.6 水质监测
按照HJ/T 91的要求进行，采样容器应清洗干净、无污染，采样时应去除水面漂浮物，采样深度为水面下0.5m处，采样后及时密封，标注采样时间、地点、采样人员等信息，在规定时间内送检。
[bookmark: _Toc20440]数据记录质量管控
6.2.1 监测数据记录应采用统一的记录表格，记录表格格式见附录A。
6.2.2 记录数据时，应采用规范的计量单位，计量单位应符合GB/T 50095的规定。
6.2.3 自动化监测数据应自动记录并存储，同时备份至本地和云端，数据应不丢失、可追溯。
[bookmark: _Toc9075]现场审核
6.3.1 完整性审核
检查监测数据是否齐全，有无缺失、漏测、断记等情况，监测频次是否符合监测方案要求，记录内容是否完整。
6.3.2 准确性审核
检查监测数据是否在正常范围内，是否符合水文规律，数据精度是否满足要求，与相邻监测时段的数据进行对比，判断数据是否合理。
6.3.3 一致性审核
检查同一监测设备不同时段的监测数据是否一致，不同监测设备对同一监测对象的监测数据是否吻合，若存在偏差，应分析原因，及时处理。
6.3.4 审核记录
现场审核合格后，监测人员应签字确认；审核不合格的，应重新采集数据，直至审核合格，现场审核记录应留存归档。
[bookmark: _Toc32169]数据处理质量管控
[bookmark: _Toc4708]数据整理
7.1.1 监测数据采集完成后，应及时进行整理，将手工记录的数据录入计算机，录入过程中应认真核对，录入数据应与原始记录一致。
7.1.2 对录入的数据进行分类整理，按监测站点、监测要素、监测时段进行分类归档，建立数据台账。
7.1.3 整理过程中，若发现原始记录有误或数据缺失，应及时与现场监测人员沟通，核实情况，补充完善数据；若无法补充，应注明原因，留存相关说明资料。
[bookmark: _Toc17097]数据修正
7.2.1 系统误差修正
对于设备校准偏差、监测方法误差等系统误差，应根据校准证书、监测方法要求，采用线性修正、非线性修正等方法进行修正。
7.2.2 随机误差修正
对于随机误差，可采用多次测量取平均值的方法进行修正，测量次数不少于3次，平均值计算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
7.2.3 过失误差修正
对于因人为操作失误、设备故障等导致的过失误差，应剔除异常数据，重新采集数据；若无法重新采集，应注明原因，将异常数据标注为无效数据，不应用于后续分析。
[bookmark: _Toc7117]数据存储与传输
7.3.1 监测数据应采用双重存储方式，本地存储可采用硬盘、U盘等存储设备，云端存储应选择安全、可靠的云存储平台。
7.3.2 数据存储格式应采用通用格式（如Excel、CSV、数据库格式等），存储数据应包括原始监测数据、修正后数据、审核记录、设备信息等。
7.3.3 数据传输应符合SL 651的要求，采用加密传输方式，传输成功率不低于98%，传输延迟不超过30分钟。
[bookmark: _Toc28762]数据审核与验收
[bookmark: _Toc14675]室内审核
8.1.1 室内审核由专业审核人员负责，审核内容包括原始记录的完整性、规范性，录入数据的准确性，数据修正的合理性，异常数据的处理情况等。
8.1.2 室内审核应采用“双人审核”制度，两名审核人员分别对数据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后，签字确认。8.1.3 室内审核应建立审核记录，记录审核时间、审核内容、审核结果、审核人员、整改情况等信息，审核记录留存归档，作为数据质量评价的依据。
[bookmark: _Toc6711]数据验收
8.2.1 监测数据经室内审核合格后，应进行验收，验收内容包括监测方案的执行情况、监测数据的质量、数据整理和修正的规范性、归档资料的完整性。
8.2.2 验收应采用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定量评价指标见表3，定性评价指标包括监测方案的科学性、监测过程的规范性、归档资料的完整性。
表3 定量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
	优秀标准
	合格标准
	不合格标准

	数据完整率
	≥99%
	95%～98%
	＜95%

	数据准确率
	≥98%
	95%～97%
	＜95%

	数据一致性
	偏差≤±2%
	±2%～±5%
	＞±5%

	数据传输成功率
	≥99%
	98%～98.9%
	＜98%


8.2.3 验收合格的监测数据，方可用于水文分析、水资源管理等工作；验收不合格的，应责令相关人员限期整改，整改后重新验收，直至验收合格；若无法整改，应宣布监测数据无效，重新组织监测。
8.2.4 验收完成后，应出具验收报告，验收报告内容包括验收概况、验收内容、验收结果、存在问题及整改建议等，验收报告由验收人员签字确认，留存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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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陆地水文野外监测数据记录表
陆地水文野外监测数据记录表见表A.1。
[bookmark: _GoBack]表A.1 陆地水文野外监测数据记录表
	陆地水文野外监测数据记录表

	监测站点名称
	站点编号
	监测日期
	监测时间
	监测要素
	监测数值
	计量单位
	设备编号
	环境条件
	采集人员

	
	
	
	
	
	
	
	
	
	

	
	
	
	
	
	
	
	
	
	

	
	
	
	
	
	
	
	
	
	

	现场审核意见
	
	审核人员签字：__________ 审核日期：__________

	室内审核意见
	
	审核人员签字：__________ 审核日期：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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